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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一个模样古怪的年轻人

“哈，华生！看样子，我们虽然把诱饵撒
向了未知的水域，可能也会有鱼上钩呢！”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福尔摩斯这么说
道。他穿着晨衣站在我们房间的窗前，双手
深深地插在口袋里。我立刻走到他身边，望
着下面熙来攘往的贝克街。
“你指的是谁？”我问。
“你没有看见吗？”
“我看见了许多人。”
“没错。这么冷的天，很少有人愿

意驻足。但是有一个人却这么做了。
在那儿！他正朝我们这边看呢。”
“他已经是第二次从我们门前

经过了。”福尔摩斯回答，“十五分
钟前，我第一次注意到他，从帝国
火车站走过来。接着他又回来了，
从那以后就几乎没动过窝。他很谨
慎，不想让别人发现他。好了，他终
于拿定主意了！”我们往后站了站，
为了不让那个人看见我们。其实他
现在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他从马
路那边过来了。“他很快就会进屋的。”福尔
摩斯说着，回到他的座椅上。

果然，门开了，哈德森夫人把来客领了
进来。他脱掉帽子、围巾和大衣。站在我们面
前的是一个模样古怪的年轻人。他的脸庞和
体格呈现出许多矛盾，我相信就连福尔摩斯
也很难给他下判断。我说他年轻，，不会超过
三十岁，身体魁梧得像一名职业拳击手，然
而他头发稀疏，皮肤灰白，嘴唇皴裂，这些都
使他看上去苍老得多。他的衣着时髦昂贵，
但是脏兮兮的。他到这里来似乎有些紧张，
却以那种倨傲自信的态度看着我们，几乎显
得有点咄咄逼人。我站在那里等他开口，因
为我仍然拿不准面前的人是一位贵族，还是
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恶棍。
“请坐吧。”福尔摩斯用十分和善的口气

说道，“您在外面站了好一会儿，我可不愿意
让您伤风感冒。来点儿热茶好吗？”
“我想要一杯甜酒。”他回答。
“我们没有甜酒。白兰地怎么样？”福尔

摩斯朝我点点头，我在一个玻璃杯里倒了许
多，递给了他。

那人一口喝光，脸上有了一点血色。他
坐了下来。“谢谢您。”他说，声音粗哑，但很

有教养。“我是来领赏的，我本不应该来的。
跟我打交道的那些人如果知道我上这儿来，
肯定会割断我的喉咙，但是我需要钱，这是
关键。二十英镑能让那些魔鬼暂时远离我，
这就值得伸出脖子去冒险。钱在这儿吗？”
“听了您的情报之后，我就把钱付给您。”

福尔摩斯说，“我是福尔摩斯。您是……”
“您可以叫我汉德森，这不是真

名，其实叫什么名字无关紧要。您知
道，福尔摩斯先生，我必须小心谨慎。
您登出启事追查‘丝之屋’的情况，从
那时起，这座房子就受到监视。每个
来往的人都会被记录下来。说不定哪
一天，就有人要求您提供所有来访者
的名字。我是把脸遮住了才敢踏入您
的房间。我的身份同样不愿暴露，希
望您能理解。”
“但是您仍然需要告诉我们一些

您的情况，我才会把钱付给您。您是
一位教师吗？”
“何以见得？”
“您的领口有粉笔灰，而且我注

意到您的第三个手指内侧有红墨水的痕迹。”
汉德森，看来只能这么称呼他了，笑了一

下，露出参差不齐、布满污垢的牙齿。“很抱
歉我要纠正您，实际上我是一个海关港口稽
查员，不过我确实要用粉笔在要卸船的包裹
上做标记，并用红墨水在分类账上登记号
码。我本来在查塔姆的海关工作，两年前来
到了伦敦。原以为换个地方对我的事业发展
有好处，没想到这差点把我毁掉。关于我自
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出生在汉普夏郡，
父母仍然生活在那里。我结了婚，但已经有
一段时间没见到妻子了。我是个倒霉的可怜
虫，我不愿意把自己的不幸怪罪到别人头
上，我清楚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更糟
糕的是，我再也无法回到过去。我会为了您
的二十英镑出卖我的母亲，福尔摩斯先生。
没有什么我不能做的。”
“那么您堕落的原因是什么呢，汉德森

先生？”
“能再给我一点儿白兰地吗？”我又给他

倒了一杯，这次他略微端详了一下酒杯。“鸦
片。”他说，然后一口把酒喝干，“那就是我的
秘密。我有鸦片瘾。以前吸鸦片是因为喜欢，
现在是离了它就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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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中午我请你吃饭！”胡雪林为了把
脑子里的这些问号拉直，特地请田野到车站
对面的饭馆小酌。田野觉得胡大个子很有
趣，他帮助抓了小偷，应该是请他吃饭才对，
胡雪林反而倒请田野吃饭，弄得田野也有点
不知所云。两杯小酒下肚，田野才发现原来
胡大个子要跟他交个朋友，是因为对抓小偷
发生兴趣了。
“田大哥，你是怎么看出谁是小偷的？”

田野就开始摆龙门阵了：“小偷的眼神和衣
着都跟常人有明显不同。”“哦，这里学问还
挺大？”“你可以留心观察，小偷的眼神总是
在别人装钱包的口袋上溜来溜去。平常人怎
么会特别留心别人放钱包的地方？还有，小
偷穿的鞋子大多数为运动鞋或休闲鞋，不求
好看，而是为了便于逃跑。小偷身边一般会
背一个空包，或者胳膊上夹一件衣服，或者
手里拿几份报纸，这些都是小偷用来掩护自
己把手伸进别人口袋的道具……”神聊海吹
了两个多小时，胡雪林似乎还意犹未尽，说
我要拜你为师，有时间再请你吃饭！

在听了田野传授的抓小偷的秘籍之后，
胡雪林心里便跃跃欲试。他很想实践一下，
看自己是否也能抓到小偷？

第二天一早，他就跑到了火车站边上的
!路公交站头。那时候市区的主要交通工具
是公交汽车，师傅说这是小偷出没最多的地
方。他在站头转悠了一会儿，就发现了可疑
分子。有三个 !"来岁的小青年，他们不乘
车，却在等车的人群中挤来挤去。胡雪林认
定他们是在寻找可以下手的目标。
慢慢地三个人围着一位穿中山装的老人

转来转去。恰好一辆公交车进站了，中山装老
人随着人流登车。三个小青年也拥着老人往
车上挤。其中一人一只手用报纸盖住老人中
山装的上衣口袋，另一只手伸了进去。胡雪林
此时冲上去，一把抓住了那只掏钱包的手，然
后把三个小青年都拥上车，等车门关上，他对
公交车上的售票员、司机说：“我是抓小偷的，

请把车开到派出所去！”售票员和司机
问：“你是抓小偷的？以前没有见到过你
嘛！”“我第一天上班！”

车子开到了派出所门口。售票员
从前门先下去叫警察。警察来了，胡雪
林把三个小偷交给警察。中山装老人

也一起下来做笔录。这三个小青年皆从重庆
流窜而来。警察看看胡雪林，问：“你开旅馆，
怎么抓起小偷来了？”胡雪林答：“碰巧了，看
到他们偷钱，就顺便把他们抓了。”
初战告捷。胡雪林心中有一种出征后凯

旋的满足感。从此他就迷上了抓小偷这个行
当。在继续开旅馆的同时，他把大量的时间都
用在抓小偷上了。甚至有时他的主业变成了
抓小偷，开旅馆做小生意反倒成了业余的了。
抓小偷本应是警察干的事，没有任何利

益可图。没有哪个部门会根据他抓小偷的数
量，提供任何报酬。当笔者问他为何不好好做
生意，要花大量时间去抓小偷时，胡雪林说那
位带老伴看病丢了钱包的老汉称他“救命恩
人”的情景，对他触动很大。他说从小母亲就
教育他做人要积善积德。或许，这部分能说明
他业余热心从事反扒的原因。但在我看来，还
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他从反扒的行为中
满足了男人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他从反
扒实践中发现了自己具有这方面的特殊能
力。他迷上了反扒。这跟我的一个朋友迷上了
收藏各种各样的酒瓶是一个道理。

甭管是什么原因，从此商界少一个也许
会有很大作为的老板，公安行业多了一个赫
赫有名的反扒奇人。应该承认，干哪一行要
高人一筹，都多少需要某种特殊的天赋。这
种天赋是别人所不具备的。

胡雪林在迷上反扒后第一年抓了多少
小偷呢？说出来真让人吓一跳："##多个，有
一个月，他抓了 $$%个小偷。那时镇江的小
偷真多，凡是这里开什么大型会议或有什么
贸易集会，小偷就会往这里云集。他迷上抓
小偷不久，派出所就给了他一副手铐，这等
于承认他为“编外警察”了。再后来，他把主
要精力用在反扒上，小旅馆的生意无人打
理，索性就把小旅馆关掉了。再后来，在他业
余反扒两年后，公安局把他的工作关系转到
下属的一个“三产”单位，他有工资可拿，成
了专业的反扒人员。两年就抓获了 #"""多
个小偷。


